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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乌市监处罚〔2025〕113号

当事人：乌苏市德凡电动车行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54202MAE3GR3DIR　
住址：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虹桥街道和平路社区塔里木河西路明珠小区
经营者：马**
2025年4月15日，我局执法人员王燕、别尔克·革命江来到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虹桥街道和平路社区塔里木河西路明珠小区的乌苏市德凡电动车行开展日常监督检查时，该店正常营业，经营者马**在现场，执法人员在经营者马**手机“新企通”微信小程序里查看电动自行车进货入库及销售记录时，发现该电动车行已销售台铃电动自行车型号：TDT6195Z，生产日期：2024-11-05，车架号：348822401281937，电动机型号：SWX48V400W，车辆唯一编码：360655914300112896，上传时间：2025-04-1518:44:55，已给顾客开具销售票据，但在“新企通”平台销售信息上未填报销售者相关信息，当事人现场无法提供包含所销售电动自行车的工业产品质量管理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记录。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工业产品销售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第三条第二款、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的规定，为进一步了解情况，经报局领导批准，于2025年4月21日立案，并指派王燕、别尔克·革命江对此案进行调查了解，本案已于2024年5月6日调查终结。
经查，乌苏市德凡电动车行于2025年4月8日在“新企通”平台录入涉案台铃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信息，型号：TDT6195Z，生产日期：2024-11-05，车架号：348822401281937，电动机型号：SWX48V400W，车辆唯一编码：360655914300112896。2025年4月12日消费者购买上述电动车时，当事人未索要消费者的身份证明材料也未在“新企通”平台录入TDT6195Z台铃电动自行车的销售信息。截至2025年4月15日执法人员检查发现时，当事人未完善平台销售信息，现场无法提供《每日工业产品质量安全检查记录》《每周工业产品质量安全排查治理报告》《每月工业产品安全调度会议纪要》。根据《关于推进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的实施意见》的规定，电动自行车列入第一批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清单的产品开展质量安全追溯。经调查确认，当事人在经营活动中未按照要求落实工业产品质量安全责任制，未严格建立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制度记录，未严格开展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当事人在现场、调查笔录上签字确认，未提出异议。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营业执照》及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和经营者经营主体资格及经营范围；
2、现场笔录1份，证明2024年4月13日执法人员检查发现当事人销售的涉案电动自行车的事实及电动自行车销售数量、型号和现场查看“新企通”平台追溯信息录入情况；
3、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销售涉案电动自行车未落实工业产品质量安全责任制度和追溯的事实，以及涉案电动车进货入库、销售记录情况；
4、现场拍摄照片2张，音像视频资料1份，证明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当事人销售电动自行车情况的事实；
我局于2025年6月23日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塔乌市监罚告〔2025〕149号），告知了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视为放弃此权利。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工业产品销售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第三条第二款：“销售单位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全面负责，建立并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的长效机制。质量安全总监、质量安全员应当按照岗位职责协助销售单位主要负责人做好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第九条：“销售单位应当建立基于工业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防控的动态管理机制，结合本单位实际，落实自查要求，制定包括进货查验、索证索票、建立台账、核对产品质量信息等内容的《工业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建立健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制度。”、第十条：“销售单位应当建立工业产品质量安全日管控制度。质量安全员每日根据《工业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进行检查，形成《每日工业产品质量安全检查记录》，对发现的质量安全风险隐患，应当立即采取防范措施，及时上报质量安全总监或者销售单位主要负责人。未发现问题的，也应当予以记录，实行零风险报告。”、第十一条：“销售单位应当建立工业产品质量安全周排查制度。质量安全总监每周至少组织一次风险隐患排查，根据日管控中发现的问题，分析研判产品质量安全状况，形成《每周工业产品质量安全排查治理报告》。”第十二条：“销售单位应当建立工业产品质量安全月调度制度。单位主要负责人每月至少听取一次质量安全总监管理工作情况汇报，对当月销售的工业产品质量安全日常管理、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等情况进行总结，对下个月重点工作作出调度安排，形成《每月工业产品质量安全调度会议纪要》。”的规定，属违法经营行为。
鉴于当事人系初次违法，态度端正，积极配合案件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并承诺今后守法经营积极整改补充完善电动自行车的销售记录。
依据《工业产品销售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第十七条：“ 销售单位未按规定建立质量安全管理制度，或者未按规定配备、培训、考核质量安全总监、质量安全员，或者未按责任制要求落实质量安全责任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经营行为，决定对当事人给予警告。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乌苏市人民政府（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39号财政大楼三楼行政复议办公室）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乌苏市人民法院（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0号）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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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四份，一份送达，三份归档。
